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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标记：“A”

                                                           

甬红函〔2025〕10号

宁波市红十字会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 001号建议的答复

王玉琪代表：

您在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加强全民应

急救护知识普及力度的建议》（第 001号建议）收悉。该建议

对加强公众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具有重要意义，我会将

认真研究、积极吸纳。根据有关清单式答复的要求，经商市教

育局、市卫生健康委，现答复如下。

序号 具体诉求 答复内容

1

加强全民应急救护技能知

识培训普及力度。特别是突

出做好在校师生和特殊人

群（如公安、协辅警、保安、

消防、导游、养老护理、出

1.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大力开展公众应急

救护普及工作，“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25万人次”列入 2025年市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工作内容。

2.近年市县两级红十字会联合教育、公安、

民政、旅游等部门，认真落实《宁波市高



—2—

序号 具体诉求 答复内容

租车司机、公共场所服务员

等）急救技能的培训工作。

水平推进应急救护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加大对公安、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应急

救援、消防、养老等重点行业领域一线从

业人员的应急救护持证培训，应急救护持

证率将达到 50％。

3.宁波市快递行业党委联合市红十字会、

市快递行业协会举办 2025年宁波市邮政

快递业应急救护比赛，来自邮政、顺丰、

中通、极兔、旭日等主要快递企业的选手

同台比拼救护技能，并在此基础上组队参

加全省邮政快递业应急救护大赛。

4.市民政局联合市红十字会将完成 2025

年省民生实事项目——新增养老护理、应

急救护“双持证”护理员 1280人。

2

建立健全应急知识培训管

理机制。组织卫健、教育、

财政、广电、红十字会等部

门，把全民急救知识普及作

为政府一项重要工作，加大

财力投入，制定工作方案，

明确目标任务，协调落实工

作措施，建立完善的急救知

识培训体系，共同推进全民

普及工作。

1.为落实《宁波市高水平推进应急救护工

作实施方案》，我市建立了由市红十字会、

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等 20多个部门

（单位）组成的市应急救护工作专班，明

确工作职责，召开专班会议，加大经费投

入，协同推进全市的应急救护工作。

2.市红十字会、市卫生健康委共同推动

《宁波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出台，

其中设立了“社会公众参与急救”专章，

该条例已于今年 1月 1日施行。各级卫生

健康部门会同红十字会建立、完善社会公

众急救培训体系，培育由医疗等相关专业

人员组成的急救培训师资力量，共同组织、

指导开展公众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提升

公民自救互救水平。

3

加强应急知识公益宣传。充

分利用网络、报纸、微信公

众号等形式，广泛开展急救

知识普及和法律知识宣传

工作。发放急救知识手册，

解答民众疑问，拓宽学习渠

1.各级红十字会常态化开展公众应急救

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和宣传，并在世界红

十字日、防灾减灾日、世界急救日等时点

举办各类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各种传统和

新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2.向媒体推荐典型救护案例，如 2024年

市红十字会推送的初二学生盛徐荦救人

事迹，新闻传播量 10亿次+。市红十字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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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提高全民急救意识和能

力。

“宁波发布”、“爱在宁波·今天我发布”急

救科普专场发布会介绍了我市的救护培

训公众，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4

加大应急服务阵地和设施

覆盖。对机场、高速、城市

交通、旅游景区、党群服务

中心、便民服务站点等人流

密集场所，实现服务阵地全

覆盖。并加大公共场所自动

体外除颤器（AED）等设施

的设置。

1.全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等建成乡镇、街道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 152个，并设立 18个景区救护站。

2.推动公共场所 AED配置。2024年在全市

公共场所配置 AED2530台，总数达到 4128

台。今年又将新增配置 AED353台，实现

每 10万人 45台的省定目标，所有 AED接

入宁波 AED地图小程序。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加大应急救护宣传力度、救护持证人

员训练打卡点建设、到期复训提醒等方面不断努力，营造“人

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氛围。

感谢您对公众应急救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宁波市红十字会       

                        2025年 5月 23日       

（联系人：夏桂虎   联系电话：8918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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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督考办，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教育局、市卫

生健康委，宁海县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2025年 5月 23日印发


